云城区促进石材产业发展参展补助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365”竞标争先体系以及区委“128”工作思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国家、省、市“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全力推动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千亿绿色建材产业集群，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补助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政府管辖范围内，有健全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 
二、资金补助内容、标准 
（一）补助内容。 
为进一步支持企业通过石展会稳订单、拓市场，对参加云浮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的企业及机构予以参展补助。 
（2） 补助标准。
对每家企业每个标准展位费按 80%的标准补助，每个特装展位费按60%的标准补助。 
三、申报及审核 
各参展企业按照本办法的相关要求提交申报材料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确定补助金额，按程序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报区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由区财政局按程序办理拨付手续。 
四、申报材料 
1.云城区促进石材产业发展参展补助申报表。 
2.营业执照或社会机构代码证盖章复印件。 
3.云浮国际石材科技展览会参展合同盖章复印件。 
4.支付展位费发票盖章复印件。 
5.展位现场相片2张，需包含参展企业名称、展位号信息等。 
6.参展企业对参展真实性承诺书，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 
7.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申报材料须统一用 A4 纸并按现有排序装订成册（请不要用非纸类封皮和夹套），提供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骑缝章）。企业自身申报材料加盖自家骑缝章，汇总材料加盖统一申报方骑缝章。 
五、附则 
（一）补助对象需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未能提供完整有效材料的，不能获得财政补助资金；对提供虚假信息，恶意申请、骗取补助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bookmark: _GoBack]（二）同一项目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中央、省级、市级在参展补助领域财政资金事后补助的，原则上不再重复补助，另有规定除外。
（三）补助对象应在近三年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无欠缴财政资金、信用良好、正常生产运营。不存在正在接受审计、纪检监察等相关监管部门调查或者违反相关规定的支出等情况。
（四）本办法支持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具体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